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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法》中偶然所得条款的

适用反思与要件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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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概念内涵模糊和收入普遍课征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偶然所得的解释适用从围绕射幸

收入的具体展开逐步异化为作为实质性的兜底条款。此种异化适用的结果既无法满足形式法定之

要求,又不符合公平课税之要求,故应秉持专项税目之定位重塑偶然所得的解释要件。具体而

言,首先应以无对价收入作为该税目的收入外观标准,以实现该税目覆盖范围广泛性与概念内涵

明确性的平衡,并明确划定该税目与其他八项税目的边界。其次,基于偶然所得的经济本质,应

排除个人从以持续获取收入为目的的连续性行为中所取得的收入类型。最后,应从偶然所得的适

用范围中剔除个人之间支付无对价收入的情形,后者的税法评价更宜由立法者予以另行明确。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法 偶然所得 兜底条款 税法解释

一、引 言

作为所得认定中的边缘税目,偶然所得的适用思路及其覆盖范围始终处于欲说还休的状态。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 《实施条例》)虽已表明偶然所得是指 “个人得奖、中奖、

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但由于其界定方式仅是在经验层面的不完全列举且存在同义重

复的问题,未能在文本层面为该税目的解释适用提供清晰的指引,致使实践中的分歧和混乱不

断。实践中,该税目的涵盖范围除包括形式上表现为得奖、中奖、中彩的三种收入类型外,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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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层面亦拓展至不竞争款项 〔1〕等性质显然不同于前述三类的收入类型。与此同时,该税目在地

方层面的适用情况更为复杂,税款返还收入、〔2〕介绍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收入 〔3〕等亦被

纳入其中,致使兜底化适用倾向愈发明显,并诱发形式法定和实质公平两个维度的问题。

偶然所得的实践乱象不仅影响该税目的未来适用,还会干扰所得认定整体规范体系的有序建

构。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要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而个人所得税规范收

入分配秩序的功能发挥不仅需要在立法层面谨慎设计课税模式,〔4〕还需要各类税目概念对于现

实收入类型的精准涵摄,方可实现立法意图的全面贯彻。因此,作为所得认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偶然所得的精准适用不仅事关税与非税的清晰划定,还直接影响不同税目之间边界的准确划分。

然而,偶然所得解释思路的混乱不仅使所得认定的边界模糊,还在不断挤压工资、薪金所得等其

他八项税目 〔5〕的适用空间,致使非典型收入的税法定性难以形成稳定预期,掣肘更为完善的再

分配调节体系的形成。

对此,有学者提出应将该税目限缩为针对射幸收入的专项税目,〔6〕亦有学者认为应将其适

用范围改造为没有对价的非营业所得。〔7〕尽管具体主张有所差别,但这些观点均着眼于限缩偶

然所得的覆盖范围以提升概念的确定性。但是,实践中,为实现收入普遍课征的目标,该税目愈

发呈现出兜底化倾向,且此等倾向在 “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以下简称 “其

他所得”)于2018年被立法废止后变得更为明显。质言之,收入普遍课征的目标似乎为偶然所

得作为兜底条款适用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现实层面的证成。由此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立足我国现

行法律制度框架和改革趋势,应当如何重新定位偶然所得的功能,并据此重构其解释要件,以使

该税目的未来适用既能够实现内在自洽且避免兜底化适用所带来的问题,又能够与收入普遍课征

的目标相吻合。为此,本文将通过梳理现状揭示该税目适用中的异化现象及其原因,并结合税法

基本原则对此等解释思路予以反思,最终通过调整、补足解释该税目时的具体要件,以求合理重

构偶然所得的适用思路。

二、偶然所得条款的适用异化及其原因

作为针对自然人获取得奖、中奖、中彩收入的专项税目,偶然所得条款的适用本应围绕此等

收入展开,但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却屡屡出现溢出该定位之情形,致使该税目愈发呈现出兜底条款

的实践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该税目概念界定本身的模糊性,另一方面系纾解收入普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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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向个人支付不竞争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 〔2007〕102号)。
参见 《辽宁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个人所得税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辽地税个 〔2000〕340号,已失效)第5条、

《成都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所得税若干税收政策处理意见的通知》(成地税函 〔2004〕17号,已失效)第21条。
参见 《安徽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商品房转让过程中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皖地税函 〔2007〕693号)。
参见刘剑文:《公平分配导向下个人所得税的法理省思与制度优化》,载 《法学评论》2025年第4期,第9页。
此处 “其他八项税目”是指 《个人所得税法》第2条第1款第1项至第8项所规定的八种税目类型。为简化表述,

本文后续部分均以其他八项税目代指。
参见蔡明:《税收法定原则下个人所得税法 “偶然所得”何去何从?》,载熊伟主编:《税法解释与判例评注》(第十三

卷),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5 30页。
参见邢会强:《个人所得的分类规制与综合规制》,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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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与税目涵盖有限之间张力的现实需求。

(一)偶然所得条款的适用异化

溯源可知,我国在1993年立法引入偶然所得的目的系回应经济生活中对个人从各种有奖活

动中获取机遇性所得进行课税的需求,〔8〕以避免此类收入继续栖息于兜底条款之中。〔9〕因此,

尽管 《个人所得税法》及其 《实施条例》并未明确 “得奖、中奖、中彩”的具体内涵,但学界普遍

因循前述立法意旨,认为该税目适用应以收入是否基于射幸合同〔10〕产生作为核心判断标准,〔11〕

即收入获取应当具备当事人有射幸意图、收入获取是否发生并不确定以及法律后果不确定等特

征。〔12〕通过分析财税部门在1993年至2018年间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发现,财税部门对于偶然所

得的实践适用也基本因循射幸收入的思路。具体而言,财税部门在判断一项收入是否应当纳入偶

然所得时,不仅考察该收入是否具有奖项的形式外观,更要考察收入获取是否具备射幸性的实质

特征。举例而言,在虽已失效但系至今唯一明确解释偶然所得的规范性文件中,广东省地方税务

局认为得奖是指 “个人参加各种有奖竞赛活动取得的奖金”,中奖、中彩指 “个人参加各种有奖

活动,如有奖销售、有奖竞猜、有奖储蓄或者购买彩票,经过规定程序抽中、猜中、摇中而取得

的奖金”,〔13〕对于偶然所得适用范围的限定趋向于将之限定在射幸收入范畴之内。同时,在中央

财税部门制定发布且至今仍然有效的17份 “一事一议”型规范性文件中,13份被认定为 “中奖、

中彩”,〔14〕2份被认定为 “得奖”,〔15〕主要覆盖的收入类型均符合射幸收入之特征。此外,在本

文统计的14份地方规范性文件中,此税目的适用也主要涉及自选数码奖券、〔16〕有奖储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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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3年卷),中

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页。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有奖销售、有奖集资、有奖债券、有奖竞猜的中奖收入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的通知》(〔88〕国

税集字第043号)规定:“……个人取得的有奖销售、有奖集资、有奖债券、有奖竞猜的中奖收入,应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第三条第八款 ‘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收入’项目征税……”
射幸合同与实定合同相对,是指合同的法律效果在缔约时不能确定的合同,合同双方的利益丧失或取得往往依赖某

种不确定的机会,故又称机会性合同。参见崔建远:《合同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页。
参见龙秋羽:《偶然所得的性质廓清及其课税规则更新》,载 《税务研究》2024年第12期,第85页。
参见陈传法、冯晓光:《射幸合同立法研究》,载 《时代法学》2010年第3期,第16 17页。
参见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 <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地税发 〔1999〕62号,已失

效)第2条。
主要包括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奖储蓄中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发 〔1995〕098号)、《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个人在境外取得博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发 〔1995〕663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体育

彩票发行收入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6〕7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用使用权作奖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
税函 〔1999〕54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2〕629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电脑福利彩票25选7游戏规则的通知》(财办综 〔2004〕13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华东6省市联合销售 “东
方大乐透”37选7电脑福利彩票的通知》(财办综 〔2004〕40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甘肃、青海、宁夏3省区联合销售25选

7电脑福利彩票的通知》(财办综 〔2004〕102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湖南省35选7电脑福利彩票游戏规则的通知》(财
办综 〔2004〕158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 “开心一刻”“四花选五”游戏规则等的通知》(财办综 〔2004〕
230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21选5快乐十分电脑福利彩票游戏规则的通知》(财办综 〔2004〕262号)、《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奖发票奖金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7〕34号)。
主要包括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运动队队歌征集大奖赛获奖作者的奖金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复函》 (国税函发 〔1994〕

44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的奖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1998〕293号)。
参见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对自选数码奖券中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深税发 〔1994〕250号)。
参见 《上海市财政局 地方税务局关于对本市各类有奖储蓄中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沪地税政二 〔1995〕

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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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收入、〔18〕赛马奖金 〔19〕等明显属于射幸所得范畴的收入类型。
然而,该税目的适用过程中亦存在超出立法意旨作为兜底条款适用之现象,具体包含两种

类型。第一种溢出类型以拓宽 “奖项”之理解为通道。实践中,一些地方财税部门在解释 “得
奖、中奖、中彩”时不断突破射幸合同的场域限制,往往仅因某项收入具有 “奖项外表”便将

其纳入偶然所得,个人因行业突出贡献而取得政府一次性奖励 〔20〕以及个人取得政府部门发放

的招商引资奖励金 〔21〕即系典型代表。第二种溢出类型则直接以 “偶然”的宽泛化解释为通道,
且随着2018年立法删除其他所得而变得愈发明显。早在2018年立法修订之前,针对企业向个

人支付不竞争款项的税法定性即已出现此等异化现象。尽管有关不竞争款项的收入定性及税目

选择有所争议,〔22〕但无论采用何种观点,均可以发现不竞争款项并非系属射幸收入类型范畴。
在此情况下,财税部门仅因该收入具有 “属于个人因偶然因素取得的一次性所得”的特征即将之

归类为 “偶然所得”,〔23〕实际上是借偶然之名,使其尽可能覆盖各类性质认定存在空白或争议的

收入类型,实质上是将偶然所得作为兜底条款适用。在2018年后,此种异化现象变得愈发明显。
既有的三种此前被认定为其他所得的收入类型 (即针对个人为单位或他人提供担保取得收入、〔24〕

个人取得获赠房屋收入、〔25〕个人从企业处获赠礼品收入 〔26〕),并未因其他所得条款之删除而被

确认为不征税收入,相反,财税部门认为此三者因 “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质”〔27〕而应属于偶然所

得。〔28〕鉴于2018年后新纳入偶然所得的三类收入同样并非射幸收入,将之纳入偶然所得亦显然

系兜底化适用偶然所得之结果。
(二)偶然所得条款适用异化之原因

之所以偶然所得的实践适用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且日益趋向于兜底化适用思路,既因为该条

款的概念本身缺乏具有实质意义的内涵限制,也源于立法删除其他所得后缓解收普遍课征与税目

涵盖范围有限之间张力的现实驱动。

1.内在因素:概念内涵的空洞化为偶然所得的兜底适用提供前提

偶然所得的概念界定规则中缺乏具有实质意义的内涵限制,无法为该税目的准确适用提供清

晰的规范指引。作为偶然所得这一概念的核心特征,“偶然”的内涵在立法引入时并未得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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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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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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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在境外取得博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内地税发 〔1996〕52号)。
参见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深圳市赛马俱乐部税收问题的批复》(深地税发 〔1997〕567号)。
参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的奖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1998〕293号)。
参见 《青岛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青地税发 〔2000〕124号)第4条;

《珠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地方政府 “招商引资奖励”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政策的通知》(珠地税函 〔2003〕186号);《吉林省地

方税务局关于明确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吉地税函 〔2004〕107号)第3条。
针对不竞争款项的性质认定,一种观点认为鉴于该款项旨在补偿资产出售方因转让协议而放弃的未来经营收入,应

当视为经营所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鉴于该款项实际上系被转让资产商誉的一部分,故应并入财产转让所得。参见李乔彧:《新
<个人所得税法>中所得认定条款探讨》,载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22页。

参见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向个人支付不竞争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 〔2007〕l02号)。
参见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批复》(财税 〔2005〕94号)第2条。
参见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78号)第1条。
参见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1〕50号)第2条。
参见 《关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的解读》,载国家税务

总局网站2019年6月25日,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n4016641/n4016666/c4448714/content.
html,2025年12月7日访问。

参见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

第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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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基于偶然所得的立法初衷,偶然应当系指 “事理上不一定要发生”,强调收入获取之射幸

特征。但是,从词源角度来看, “偶然”亦可以指 “某行为动作的发生或进行是少见的、偶发

的”,强调收入获取之频次低或不规律。若财税部门因循立法初衷采用射幸观点的话,偶然所得

的辐射边界尚有迹可循。然而,鉴于射幸特征并未在实定法中得以明确表述,“得奖、中奖、中

彩”的概念内涵往往不受射幸合同之限,税务机关在部分收入具有 “奖项外表”的情况下将之纳

入偶然所得,其做法似乎亦显得 “有法可依”,前述个人因行业突出贡献而取得政府一次性奖励

以及个人取得政府部门发放的招商引资奖励金的税法适用即为典型代表。

同时,此种对射幸所得范围的突破还将模糊对 “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的理解。税务机关

采用频次较低或不规律的词义理解角度,会使此条款之内涵规定在我国的制度框架下无实质意

义,致使该税目在实践中经常被视为与其他所得相并列的兜底条款。〔29〕在我国所得税法中,

由于财产转让所得这一明显具有一次性、偶然性特征的收入类型已纳入立法,应税所得的界定

方式显然突破 “来源概念”(sourceconcept)〔30〕的限制,不再局限于诸如工资、薪金所得,劳

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具有反复性、循环性的经济收益类型。在此情况下,如果仅以收

入具有频次较低或不规律的特征作为偶然所得的核心要件,会导致经济生活中大量不具有规律

性的收入类型均可无差别地踏入此税目的射程范围之中。然而,由于这些收入除不规律之外并

无其他同质特征,偶然所得概念内涵本应发挥的限制作用实际上已被掏空。

2.外在因素:纾解收入普遍课征与税目涵盖有限之间张力的现实驱动

在立法删除其他所得税目后,法律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收入普遍课征目标与实际税目体系涵盖

范围有限之间的张力冲突,极大地强化了偶然所得兜底化适用的现实诱因。实际上,在此等现实

动力的驱动下,该税目辐射半径的变化已脱离概念内涵的控制,主要取决于所得上位概念与各类

明确列举税目的外延之差,旨在容纳无法适用其他税目予以课税的收入类型。

立法修订后各种收入的再分类即为典型例证。2018年之前,针对个人为单位或他人提供担

保取得收入、〔31〕个人取得获赠房屋收入、〔32〕个人从企业处获赠礼品收入 〔33〕等类型,财税部门

均认为应当适用其他所得。然而,在立法删除其他所得后,前述收入并未随之被确认为不征税收

入,财税部门认为此三者因 “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质”〔34〕而将之划入偶然所得。〔35〕那么,此种

再分类是否属于对之前错误适用其他所得的矫正呢? 本文以个人取得获赠房屋收入为例予以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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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35〕

在税务实践中,税务机关往往并未严格区分偶然所得与其他所得的界限,在税目选取时将二者等同视之。参见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5行终54号行政判决书。
来源概念在回答何为应税所得时主张所得应当限于地租、利润、工资等具有反复性、循环性特征的经济收益范围之

内。同时,根据来源概念之观点,资本利得、赠与所得等具有一次性、偶然性特征的收入类型不应纳入应税所得范围之中。See
LawrenceH.Seltzer,EvolutionoftheSpecialLegalStatusofCapitalGainsundertheIncomeTax,3NationalTaxJournal18,
18(1950).

参见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批复》(财税 〔2005〕94号)第2条。
参见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78号)第1条。
参见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1〕50号)第2条。
参见 《关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的解读》,载国家税务总局

网站2019年6月25日,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n4016641/n4016666/c4448714/content.html,
2025年7月17日访问。

参见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

第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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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正如前述,偶然所得对于收入共性特征的初始假定系 “射幸性”,即纳税人实施某种行为

或开展某项活动后并不必然获取该项收入,而房屋赠与收入之获取与赠与行为之间并不具有或然

性,不应纳入偶然所得。与此同时,偶然所得的概念界定内容也无法对为何财税部门应根据赠与

双方身份关系之不同而做出差异化判断提供合理解释。因此,此种收入的重新分类并非是对于之

前错误适用的矫正结果。进一步而言,对于偶然所得的外延在2018年前后所发生的变化,其影

响因素既非此概念内涵本身调整之结果,亦非适用范围基于概念内涵的再廓清,最为合理的解释

只能是功能角色基于现实需要的重新定位。即,由于该税目已成为实际的兜底条款,外延范围的

调整旨在满足容纳所得上位概念与各类明确列举税目外延之差的制度需要。

三、偶然所得条款适用之反思

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偶然所得条款的适用思路已发生异化,逐步从针对射幸收入的专项

税目溢出至作为兜底条款的制度安排。那么,是否可以因循此种实践路径,将偶然所得的定位从

初始的针对射幸收入的专项税目转向兜底条款,并据此调整相应的适用思路? 同时,在我国已确

立个人所得税以实现收入普遍课征为目标的前提下,财税部门无法在日常征管活动中回避对各类

非典型收入予以税法定性的任务,故而兜底化适用偶然所得似乎可满足税法普遍实施的现实需

求。然而,基于税法基本原则的角度审视可知,此等做法除有悖于立法修订意图外,〔36〕既无法

满足形式法定之要求,又无法实现公平课税之结果,对于偶然所得而言系 “不可承受之重”。
(一)形式维度:适用过程缺乏确定性

作为我国税法建制的首要原则,〔37〕税收法定原则的目标指向之一即实现税法实施的确定性。

据此反观可知,在立法并未且无法清晰界定所得的情况下,作为兜底条款的偶然所得对于某项收

入是否应当以及如何纳入课税范围的判断缺乏法律层面的具体指引。理论上而言,兜底条款与形

式法定之间存在利弊同构的两面性,兜底条款既可能因模糊不清而放大法律的不确定性程度,又

可为立法的与时俱进提供适度的 “制度留白”。〔38〕因此,所得认定中的兜底条款并非绝对地与税

收法定原则的要求相悖,财税部门通过 “一事一议”地解释兜底条款,将暂无对应税目的收入类

型纳入其中并阐述其课税逻辑,可为后续相同类型的收入评价提供确定性的税法指引。然而,在

此种确定性的获取过程中,财税部门对于兜底条款的解释需要受到立法边界的限制,即被兜底条

款涵盖的收入类型至少应当属于立法所确定的所得范围之内。但现实是,当一项收入已明显无法

纳入其他八项税目时,由于我国现行 《个人所得税法》中缺乏对所得概念的界定,此项收入是否

应当以及如何纳入兜底条款均缺乏确定性的判断依据,纳税人亦无法依据现有规则判断其他相似

收入的税法定性结果,致使兜底条款的存在弊大于利,故而不仅其他所得立法废止之选择更为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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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2018)可知,立法者认为 “考虑到目前个人所得税法中列明的所得范围已经比较全面,可不必再由国务院或其有关部门确定

‘其他所得’”。虽然说立法者对于现行所得税税目体系已经穷尽各类收入情形的认知与实践存在偏差,但此次修法至少可以明

确表达出立法者对于 “财税部门+兜底条款”这一漏洞填补模式的否定性态度。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参见黄家强:《税法兜底条款设计与适用的方法改进》,载 《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5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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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下现实情况,而且偶然所得亦不应重蹈兜底化适用的覆辙。

自然人获赠房屋收入的税法处理即为偶然所得兜底化适用结果缺乏确定性的典型案例。该项

收入在2009年已被纳入其他所得的范围之中,但于2018年后转而适用偶然所得。我国税法虽未

言明,但一般认为税目体系结构在建立时分别对应一项民商事合同法律关系。〔39〕因此,鉴于自

然人获赠房屋的民法定性与其他八项税目所对应的民商事合同法律关系并不一致,且 《实施条

例》中对于其他八项税目的概念界定亦无法涵盖此类收入,对自然人获赠房屋的收入课税显然只

能借由兜底条款。然而,借由兜底条款的实践做法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从应税与否

的角度而言,此类收入是否应纳入兜底条款主要取决于所得概念的界定传统,而后者并未有充分

的立法依据可资探明。我国立法中并未对所得予以界定,理论界虽普遍肯认增值概念对我国立法

的影响,但此种影响是否存在以及影响程度尚未得到任何立法文件的肯定。在此情况下,房屋受

赠收入缺乏对应税目的现状究竟应当被定性为立法者有意沉默的法外空间还是法律漏洞,实际上

仍处于混沌状态。进一步而言,不同所得界定传统下的立法对是否对房屋受赠收入课税存在不同

的判断结果,〔40〕反之,该问题的决定也将直接影响实定法中所得概念的范围变动与认定标准,

而后者显然已经属于税收立法政策的范畴,〔41〕应由立法机关予以裁夺,依托 “财税部门+兜底

条款”模式予以课税缺乏充足的合法性基础。其二,从如何课税的角度而言,财税部门在立法条

款之外贸然引入其他标准,纵使其结果合理,也始终难掩正当性不足的瑕疵。具体而言,财税部

门在房屋受赠收入是否应当课税的判断中,引入了赠与双方是否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判断标准,

即双方具有配偶、父母、子女等特殊身份关系的则为不征税收入,反之则为偶然所得。鉴于立法

中并未明确引入此种身份关系判断标准,且是否应当因身份关系之不同而区别对待同样属于立法

政策问题,应诉诸国民同意方能获取正当性,〔42〕不应仅将之视为一般性的技术细节而由财税部

门自行裁量。其三,在针对股权、现金等同为财产赠与收入的情形中,财税部门作出与房屋赠与

不同的税务处理决定。具体而言,股权赠与虽然仍考虑特定身份关系,但适用税目为财产转让所

得。〔43〕现金赠与则主要关注赠与人是否为自然人,自然人之间的赠与不予课税,企业赠与则为

偶然所得。〔44〕此种同案不同判的税法适用既无法使财产获赠收入形成逻辑连贯的课税规则体系,

也无法使纳税人对于此三种财产以外的赠与形成稳定的税法适用预期。
(二)实质维度:适用结果丧失公平性

立足现行立法为不同税目设置差异化税负待遇的现实前提,偶然所得突破针对射幸收入专项

税目的定位并作为兜底条款的适用思路将从两个层面违背实质公平,即 “同种收入、不同对待”

和 “不同收入、同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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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参见滕祥志:《税法的交易定性理论》,载 《法学家》2012年第1期,第99页。
参见 〔美〕休·奥尔特、〔加拿大〕布赖恩·阿诺德:《比较所得税法———结构性分析》(第3版),丁一、崔威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 211页。
SeeJohnR.Brooks,TheDefinitionofIncome,71TaxLawReview253,254 272(2018).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参见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粤地税函 〔2009〕940号)第5条。
参见 《关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的解读》,载国家税务总局

网站2019年6月25日,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n4016641/n4016666/c4448714/content.html,
2025年12月7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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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典型收入税法定性的混乱现状将导致 “同种收入、不同对待”的税负不公平问题。

伴随着非典型收入的不断涌现,其他八项税目和偶然所得的适用边界日趋模糊,致使财税部门在

选择具体税目时反复摇摆。同时,因我国采用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不同税目之间

的实际税负并不相同,此种摇摆现象势必导致 “同种收入、不同对待”。立法者在建构现行税目

体系时是以当时的个人收入来源结构特征为依据,〔45〕反映的是对彼时收入类型在经验层面的观

察结果,致使 《实施条例》在解释各类税目概念时对收入产生的交易模式和交易客体的文义表述

均局限在彼时市场活动的典型情形之内。因此,当收入产生的交易模式或客体发生变化时,这些

“非典型收入”在适用其他八项税目时将存在合法性危机。以违约金为例,鉴于其他八项税目的

概念表述均以交易的正常完成作为收入取得的预设前提,并未考虑违约情形下的收入获取,致使

如何对违约金课税将在税收法定与量能课税之间产生制度张力。基于量能课税原则之要求,在交

易一方取得违约金且数额在填补损害之后仍有剩余时,财税部门应当将其纳入课税范围之中,且

税目选取时应当选择适用与产生违约金的初始合同相同的对应税目,股权转让、〔46〕终止投

资 〔47〕等即为代表。然而,由于违约金并未直接体现在概念文义之中,此种做法虽然可以回应收

入普遍课征的需求,但势必因 “行政造法”之实质而招致税收法定的质疑,故而财税部门在部分

违约金类型中又选择转向兜底条款。〔48〕事实上,针对非典型收入课税的税目选择摇摆问题并非

客观层面的对错之分,而系实质公平和形式法定的主观权衡。因此,当偶然所得成为替代的兜底

条款后,此种摇摆问题的延续仍然存在现实土壤,〔49〕财税部门仍然需要通过 “偶然所得”的兜

底化适用来化解扩张适用其他八项税目在形式法治层面的顾虑。然而,考虑到我国目前各税目所

适用的税率、收入计算与扣除标准等并不完全一致,前述两种适用思路并行采用且反复摇摆的情

形势必会不断引发同一类非典型收入的差异化课税问题。

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非典型收入因偶然所得的兜底化适用而被涵盖其中,在偶然所得税目

并未配置扣除规则的情况下,这些收入在课税时均无扣除的做法将导致形式上公平但实质不公平

的现象产生,即 “不同收入、同等对待”。为实现量能课税,所得税对税负能力的评价以价值的

净增加为限,只有在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后的收入部分才应纳入课税范围。〔50〕同时,考虑到

个人所得税的属人税特性,前述成本费用既包括为取得收入而产生的营业支出,也包括个人维持

生活所必须支出的部分。〔51〕立足于针对射幸收入课税的初始定位,偶然所得的立法建构中虽未

配置任何扣除规则,但鉴于此类收入往往属于纯获利行为,基本不存在成本费用且个人以此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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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49〕

〔50〕
〔51〕

参见白景明:《改革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面临的三大难题》,载 《税务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9页。
参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权转让过程中取得违约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6〕866号)。
参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终止投资经营收回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1

号)第1条。
参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违约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6〕865号)。
在针对个人取得竞业禁止金的课税情形中,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认为应当视为经济补偿金并按照 “工资、薪金所得”

预扣个人所得税,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则认为应当适用 “偶然所得”。分别参见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向个人支付竞业限制

补偿费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深地税发 〔2008〕416号)和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 <个人所得税若干征税业务指

引 (2009年)>的通知》(穗地税发 〔2009〕148号)第8条。
参见汤洁茵:《个人所得税改革中纳税人权利的实现与保障》,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23页。
参见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第3版),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5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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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维持生计的情形极其罕见,故而收入不可享受扣除的做法尚具有合理性。然而,在兜底化适用

偶然所得的过程中,纳入偶然所得之收入类型并非均无需任何成本投入,因未配置扣除规则而背

离量能课税之问题将日趋严重。现实生活中,一些独立职业运动员的主要收入来源即比赛奖金,

此等收入依据现行法显然应属偶然所得。但是,这些运动员为获取收入而必然发生大量的成本支

出,且以此类收入维持生计,故有必要考虑成本费用的扣除问题。

至此,总结而言,一方面,在我国 《个人所得税法》目前尚未规定所得认定标准的前提

下,将偶然所得作为兜底条款予以适用实际上是对财税部门的 “空白授权”,财税部门完全可

以借解释之名行造法之实,既不符合形式法定之确定性要求,亦无法实现对行政权之约束。另

一方面,面对财税部门扩张适用既有八项税目涵盖非典型收入所引发的合法性困境,偶然所得

的兜底化适用不仅并非解决此等困境之良方,更会因该条款本身存在扣除规则缺失之问题而将

愈发背离税收公平的实现。鉴于此,在现行制度约束下,偶然所得税目的兜底化适用思路并不

可行,该税目应当重回与其他八项税目相类似的、覆盖范围有限的专项税目定位。

四、偶然所得条款适用之要件重构

在排除兜底条款的功能选项后,为使偶然所得税目之适用结果能够符合涵盖范围有限的专项

税目定位,需要重构该税目的解释要件。质言之,鉴于偶然这一构成要件因内涵空洞而失之于

宽,故有必要立足现行立法体系并结合规范目的去寻找补充要件。对此,有观点主张重新以射幸

性为标准充实偶然所得之内涵,通过缩小其覆盖范围提高其概念的明确性。〔52〕然而,考虑到我

国立法层面所明确规定的收入类型已超出射幸收入之范畴,若以射幸性作为补充标准,偶然所得

将无法为不具有射幸性的政府奖励等收入类型提供课税依据,致使课税规则体系之间无法实现逻

辑的自洽。举例而言,《个人所得税法》第4条第1款第1项 〔53〕所列之政府奖励虽为免税所得,

但从理论上而言亦属于所得范畴之中。同时,此等收入并非基于射幸合同而产生,且显然无法纳

入该法第2条的其他八项税目。在此情况下,如果将偶然所得限缩为射幸收入专项税目,将使诸

多免税所得无法寻找到税目依托。

问题是,当明确偶然所得重构后应不止步于射幸收入范围时,该税目作为涵盖范围有限的专

项税目又该如何重新提取概念内涵以设置边界,从而使该税目既能够尽可能地涵盖更多的收入类

型,又能避免该税目因内涵的过于空洞而再次成为兜底条款。鉴于此,对于偶然所得税目之解释

思路应从收入的性质外观、获取收入的行为性质、支付收入的主体类型三个方面予以限定。

(一)收入性质外观:无对价收入

如前所述,偶然所得概念的现行界定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吻合我国的宽税基改革目标,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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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参见蔡明:《税收法定原则下个人所得税法 “偶然所得”何去何从?》,载熊伟主编:《税法解释与判例评注》(第十三

卷),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5 30页。
《个人所得税法》第4条第1款规定:“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一)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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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概念内涵不明确的问题而违反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为此,在重构偶然所得税目的适用思路

时,应当引入 “无对价收入”的性质外观,以替换既有定义中以 “偶然”表述收入性质之做法。

所谓无对价收入,主要是指自然人在获取收入与提供劳动、资本及其组合之间不以等价有偿为原

则,其中既包括无需自然人提供劳动、资本及其组合作为交换之情形,亦包括自然人虽有提供劳

动、资本及其组合,却与收入获取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之状态。同时,之所以应以无对价

收入替换偶然,其原因有二。

1.内部角度:可更好地实现收入涵盖广泛与课税要素明确的平衡

立足我国所得概念的界定传统和具体认定实践,偶然所得的重构应当能够使其承担起收入广

泛覆盖的功能。纵观可知,现行各国所得认定的观点以来源概念和增值概念为光谱两端,并在对

此二者的修正过程中形成市场所得概念、消费型所得概念 〔54〕等多种观点。在以来源概念方式界

定所得的国家 (如德国),所得税仅适用于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营利性活动所获得的收益,故而

偶然所得、资本利得以及其他无法追溯至某一来源的收入均被排除在所得之外。〔55〕在以增值概

念为所得界定方式的国家 (如美国、日本等),所得是指 “已明确实现且纳税人有完全支配权的

财富增益”〔56〕,故而包含奖金、奖励等已明确纳入我国偶然所得的收入类型。我国立法上虽未明

确所得概念的界定方式,但立法层面的诸多规定已透露出所得的实然范围基本介于增值概念和来

源概念之间。一方面,由于推计收入 (imputedincome)、私人赠与等税目的匮乏,立法者对于

所得概念的界定显然小于增值概念的范围,因此并非个人从各类主体处所获取之收入均应当计入

所得范围之中;另一方面,反向解释 《个人所得税法》第4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可知,个人从

省级以下的政府处获取的奖金理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7〕但此等收入显然已经超出来源概念的范

畴。因此,来源概念对于判断我国现行立法中的所得认定已无指引意义,比较法上的借鉴更应侧

重于采用增值概念界定方式的相关国家立法。

在此情况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当如何重新提取适格特征并充实偶然所得的概念内涵,使

之能够兼顾收入涵盖范围广泛性目标与课税要素明确性目标。对此问题,美国的分散立法模式虽

然貌似可以实现收入覆盖广泛与概念内涵明确之间的平衡,但并不适宜于我国立法。美国 《国内

收入法典》在工资薪金、财产转让等以劳动、资本及其组合为对价的收入类型之外,并未采用统

一的税目设计,而是详细列明 “债务豁免收入”“奖品和奖励收入”和 “奖学金”等一个个内涵

十分具体的税目。〔58〕此种做法的思路实际上是将统一的偶然所得拆分为多个分立的税目。一方

面通过择取更多的典型特征提高各个分立税目概念内涵的明确性,另一方面通过不断调整、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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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58〕

鉴于消费型所得概念目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尚未对于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故本文不再对其展开介绍。有

关此观点之阐释可参见WilliamD.Andrews,AConsumption-typeorCashFlowPersonalIncomeTax,87HarvardLawReview
1113(1974).

参见 〔美〕维克多·瑟仁伊:《比较税法》,丁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Commissionerv.GlenshawGlassCo.,348U.S.426(1955).
此观点业已得到国家税务总局的肯认。参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的奖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 〔1998〕293号)。
SeeU.S.InternalRevenueCode,sec.61(a) (11) (Incomefromdischargeofindebtedness),sec.74 (Prizesand

awards),sec.117(Qualified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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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目设置 〔59〕并以一般条款 〔60〕兜底,确保税法涵盖范围的广泛性。然而,此种做法并不适宜我

国现行立法。具体而言,将偶然所得拆分为债务豁免收入、奖品和奖励收入等涵盖范围相对较小

的税目之做法虽然可确保较高程度的明确性,但会产生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此种做法与我国当

下的立法现状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将偶然所得拆分为若干个子税目之做法会要求我国立法作出较

大变动,立法修订成本较高;另一方面,选择拆分后,面对新收入类型的课税需求,立法者将不

得不及时跟踪经济生活调整相应税目,否则必须引入兜底条款为财税部门填补法律漏洞赋权,而

这一做法在我国所存在的问题前文已有分析。

相较之下,本文主张借鉴日本 《所得税法》第34条第1项之做法,将 “不具有劳务及其他

劳务性或作为资产转让的对价性质的所得”〔61〕统一涵盖在 “一时所得”税目之下。一般而言,

法律概念的建构过程系立法者基于特定的规范意旨将现实中 “大量形态各异、极端错综复杂的生

活事件,以可概观的方式进行分类,用清晰易辨的特征加以描述”〔62〕的过程,以便赋予这些生

活事件以相同的法律效果。在此过程中,典型特征择取的多寡通过影响概念适用的明确程度,

左右概念涵盖范围的宽窄。具体到税目概念时,概念内涵的明确性与涵盖收入范围的普遍性之

间存在天然的张力。基于此,以无对价收入作为偶然所得适用中的核心要件,具有以下两点优

势。其一,可基本承接既有立法中已明确列入偶然所得的收入类型。中奖、中彩收入虽基于射

幸合同而产生,但个人购买彩票所支付的款项与个人因之而取得的彩票所有权及其承载的中奖权

利互为对价,个人因该合同所获取的高额奖金并无对价可言,有学者甚至将之视为国家对持票人

的赠与。〔63〕因此,以 “无对价收入”替代 “偶然”作为偶然所得解释适用的核心要件,可以有

效实现该税目重构后对既有立法覆盖范围的顺利承接。其二,无对价收入的特征表述可在内涵表

述更为清晰的前提下兼顾概念涵盖范围的延展性。相较于射幸收入往往局限于双方法律行为,无

对价收入的表述还可以将个人从政府处领奖、个人从企业处获赠、个人获得的债务豁免等情形均

涵盖其中,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同时,相较于偶然的概念表述,无对价收入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

概念清晰度更高,且与民商法等先在性法律的衔接更为通畅。

2.外部角度:可清晰地划定偶然所得与其他八项税目的适用边界

面对非典型收入,税务机关往往会在扩张适用既有八项税目和兜底适用偶然所得之间反复摇

摆。因此,偶然所得的要件重构还需要以清晰划定该税目与其他八项税目的边界为目标指引。鉴

于各税目的区分并非是纯粹的逻辑问题,背后渗透的是立法者的价值考虑,〔64〕因此如何跳出各

个税目概念文义的掣肘,寻找到隐藏于前八项税目背后的共性考量并将其作为划定偶然所得与其

他八项税目之间边界的标准,便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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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63〕
〔64〕

举例而言,针对奖金、奖励、奖助学金的税收待遇,美国 《国内收入法典》曾于1986年作出修订,随后此类收入才在

原则上均被计入纳税人的总收入之中。SeeJosephBankmanetal.,FederalIncomeTaxation (18thed.),WoltersKluwerLaw&
Business,2019,pp.221 222.

SeeU.S.InternalRevenueCode,sec.61.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6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52页。
参见吴勇敏、马俊彦:《彩票合同新解》,载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60页。
参见张守文:《改革开放、收入分配与个税立法的完善》,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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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作为针对生产要素交易收入课税的税种,各国立法在税目设计时的出发点往往在于如

何实现生产要素的立法确认。鉴于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有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类,加之土地在现代

财政学上往往被并入资本范畴,故前八项税目可大体区分为以劳动、资本及其组合为生产要素的

收入类型。在此基础上,立法者结合生产要素交易的具体实现方式 (即民商事交易类型)予以进

一步细分,最终形成目前立法中的前八项税目体系。因此,透过税目结构和概念文义的表象,我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八项税目所意图涵盖收入类型的共同特点是这些收入均系要素报酬收入,〔65〕

即个人为获取特定收入需要基于特定的交易方式向款项支付方提供劳动、资本或二者的组合,个

人的收入获取以等价有偿为原则,双方之间互负给付义务。同时,其他八项税目的区别在于纳税

人在获取收入时所依赖的要素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在此情况下,如果一项收入之获取无须获取

方提供相应对价的话,该项收入则不应纳入其他八项税目的覆盖范围之中。但如果一项收入之获

取需要获取方提供相应对价,则应当结合该项收入所依据的民商事交易类型在其他八项税目中作

出具体选择。

鉴于此,收入获取是否具有对价的标准因与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立法在设计税目体系时的实

质因素相吻合,可成为区分前八项税目和偶然所得的适格选择。举例而言,针对前述个人获取的

竞业禁止补偿金,该等收入从经济实质上系对个人未来雇用劳动的补偿性支付,故基于实质公平

的考虑,应当适用工资、薪金所得课税,而非基于此类收入之 “偶然性”而适用偶然所得条

款。〔66〕与之相对,针对个人在企业年会上因抽奖而获得现金财物的情形,即便个人与企业之间

存在雇用关系,但此等收入之获取并不存在对价,故其与个人以提供劳务为对价从企业处获取的

其他奖金类别不同,在课税时应当选取偶然所得而非工资、薪金所得。进一步而言,假使我国个

人所得税立法在未来的立法完善中重新引入 “其他所得”这一兜底条款,收入获取是否具有对价

的标准仍然可以成为划分偶然所得与其他所得边界之核心标准。具体而言,在认定某项收入时,

首先应当判断收入获取方是否需要提供相应对价,如果无须提供对价则划归偶然所得,但如果需

要提供对价且所依赖的民商事交易类型无法对应其他八项税目的话,此时其他所得可能成为对该

项收入课税的适格税目选择。

(二)行为性质限定:以持续获取收入为目的的连续性行为之排除

偶然所得的解释适用过程中还应当考虑到收入获取的行为性质,即不应将个人在以持续获取

收入为目的的连续性行为中所获取的收入纳入偶然所得的适用范围之中。

1.此种解释要件的引入更为符合偶然所得的经济实质

一般来说,无对价收入的获取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具有偶发性,个人通常并不以此为业,偶然

所得之概念或因此而得名。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无对价收入的获取行为已经逐步

从偶发性变为连续性,获取收入的行为性质系自然人以持续获取该类收入为目的连续性地开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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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参见马国强:《个人应税所得的性质、类型与税收型式》,载 《税务研究》2018年第1期,第44 45页。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涉及对 “工资、薪金所得”等八项税目的扩张适用问题。但是鉴于此处旨在探讨的核心内容是

如何区分偶然所得和其他八项税目,故未能展开论述财税部门秉持此等思路扩张解释既有八项税目时的合法性补足问题。有关

这部分内容的探讨可参见李乔彧:《新 <个人所得税法>中所得认定条款探讨》,载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

126 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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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主要包括职业活动和经营活动两种类型。在此过程中,自然人为获取该类收入而持续投入劳

动、资本及其组合,而此类收入之所以具有无对价收入之形式外观完全是因为商业模式的特殊性

所致。因此,尽管此类收入具有无对价收入之外观,但结合收入获取的经济实质来看,此等收入

获取活动已经并非自然人偶尔为之的 “业余”活动,而系自然人的职业活动或经营活动,其经济

本质显著区别于其他的偶然所得收入类型,在课税时更宜采用其他适格税目。本文分别以职业运

动员和网络主播为例予以说明。

首先,职业运动员通过持续参加竞技比赛所获取的奖金在形式上虽然表现为无对价收入,但

实质上系该纳税人职业收入的组成部分,与纳税人因其先在行为被嗣后认可而获取的奖金类型显

然存在区别。实际上,比较法视野下也可经常发现根据纳税人获取收入的行为性质不同而予以区

分对待之做法。荷兰税法规定,奖金或奖励若与获奖人的职业或经营活动有关则应当纳税;反

之,如果是自然人的 “业余”活动的奖励,则不属于应税范围。〔67〕同样地,根据澳大利亚和加

拿大的税法规定,“纳税人规律性的从事某一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获得奖励,或者定期支付的奖

励,属于来自应税 ‘来源’的所得”〔68〕。尽管以上三国中所得界定传统和立法框架与我国存在不

同,故而税负判断与我国有所差异,但从前述做法已可以看出,不同种类的奖金或奖励因其经济

本质有所区别,在税制设计时应当予以差异化对待。当然,需要申明的是,并非职业运动员因职

业竞赛所获取的各类 “奖金”均不属于偶然所得的适用范围,该主体因在先的竞赛表现而嗣后获

取的具有偶然性质的奖金,〔69〕仍应当属于偶然所得的适用范围。

其次,平台经济不断发展背景下,借由无对价收入的性质外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之情形不

断涌现,网络主播以直播打赏为生即为典型案例。在直播打赏的经营模式下,纵然单笔打赏的税

法定性存在适用偶然所得之空间,但立足主播的整体角度而言,此等收入之获取又具有持续性且

源自主播以持续获取收入为目的所开展之行为,其经济实质更似主播的 “营利行为”。〔70〕对此问

题,美国 《国内收入法典》之做法可供参考,即根据纳税人投入的时间精力、行为意图以及收入

多寡等因素判断此类行为究竟系爱好 (hobby)抑或营利行为。〔71〕

2.此种解释要件的引入更有助于厘清扣除规则的配置逻辑

诚如前述,因偶然所得的兜底化适用而纳入其中的各类无对价收入中,部分收入类型实际上

客观存在费用、成本扣除的合理需求。对此问题,有观点建议立法允许纳税人在税前扣除因取得

偶然所得收入而支出的合理成本与费用。〔72〕然而,面对因缺乏扣除制度而引发的税额计算不合

理问题,此种做法未能考虑到收入取得不同情形下的扣除规则应当有所差异,更为合理的做法应

诉诸收入性质要件在解释过程中的引入,借由无对价收入的再分类以及随后的扣除规则配置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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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69〕
〔70〕
〔71〕

〔72〕

参见 〔美〕休·奥尔特、〔加拿大〕布赖恩·阿诺德:《比较所得税法———结构性分析》(第3版),丁一、崔威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同上注,第214页。
举例而言,运动员在奥运获奖后,其籍贯地政府或企业因其奥运表现而向其颁发的物质或现金奖励则属于此类。
参见熊伟、毛彦、许恋天:《网络主播个人所得税法律适用问题辨析》,载 《国际税收》2022年第5期,第55页。
SeeIRS,IsYourHobbyaFor-ProfitEndeavor?,MediaRelationsOffice(24June2008),https://www.irs.gov/

pub/irs-news/fs-08 23.pdf,visitedon17July2025.
参见龙秋羽:《偶然所得的性质廓清及其课税规则更新》,载 《税务研究》2024年第12期,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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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该问题。

首先,费用、成本的扣除范围可能因纳税人取得无对价收入的行为性质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一般而言,税前扣除的正当性基础有三,即与取得收入相关、个人维持生活所必须以及国家政策

的特殊考量,个人与收入取得无关的花费系私人费用,不能在税前予以扣除。〔73〕循此逻辑,在

纳税人基于个人爱好而参加有奖竞赛或购买彩票等情形中,如果将所发生的全部成本、费用均视

为 “与取得收入相关”,则会异化获取此类收入的行为性质,使之从一项业余活动变为职业活动

或经营活动。与之相对,如果纳税人是基于职业活动或经营活动而发生支出,则更为广泛的成

本、费用均可纳入税前扣除的范围。举例而言,在跑步爱好者因业余爱好而报名某项马拉松比赛

并取得奖金的情形中,此人因日常购买、更新跑步装备而产生的支出更宜作为私人费用,所能够

扣除的只有与参加此次比赛具有直接相关性的支出,如报名费、交通费等。但是,对于职业跑步

运动员而言,鉴于日常训练及装备购买、维护等费用均系其职业活动之必要部分,故应当纳入税

前扣除范围之内。

其次,收入与支出对应关系的判断也会受到取得无对价收入的行为性质的影响。在纳税人基

于个人爱好而获取无对价收入之情形,可扣除的支出应仅限于为获取此次收入所发生之范围,之

前参加比赛但未取得收入时所发生的支出不能累积计算而应当视为个人费用。因此,在偶然所得

采用按次计征的情况下,〔74〕基本可以实现收入与支出的对应关系。然而,当视野聚焦纳税人基

于职业活动或经营活动而取得无对价收入之情形,由于之前参加比赛的活动可视为此次收入取得

之必要组成部分,如果仍然在偶然所得框架下按次计算扣除,则可能难以实现对本年度之前参赛

所发生支出的完全扣除。

(三)支付主体限定:收入支付方不应为个人

现实生活中,个人非持续地获取无对价收入时,支付该项款项的主体类型较为广泛。其中,

既有企业向个人无偿赠送现金财物,也有政府因个人见义勇为而向其颁发奖金奖励,还包括私人

之间的赠与类型等情形。那么,这些收入是否均应当纳入偶然所得的范围之中? 对此,综合考虑

我国现行立法实践并借鉴他国经验可知,在解释偶然所得时应当将个人获取无对价收入的支付主

体限制在非个人之内,从而将私人之间的收入转移类型从中排除,至于后者是否课税以及如何课

税,宜由立法者另行考虑。进一步而言,将私人之间转移的无对价收入从偶然所得的适用范围中

排除,并不意味着本文主张此类收入不应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课税范围,而是考虑到个税立法的完

善本身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故此问题应当留待立法者根据改革开放深化过程中的新情况以及征

管技术的发展等因素予以统筹考虑。

1.个人之间无对价收入的税法评价直接关系立法政策

从理念层面来看,此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立法政策的选取,在现行立法尚未明确回答的情况

下,不应通过偶然所得的概念解释 “暗度陈仓”,而应由立法者基于本国所得税之立法目的与所

得界定传统等因素作出妥当解答。具体而言,如果不对偶然所得的适用场域加以限制,财税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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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参见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第3版),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5页。
《个人所得税法》第6条第1款第6项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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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个人间无对价收入符合无对价标准而对其普遍课税之做法将具有合法性。然而,相较于其他收

入类型,个人之间无对价收入的课税判断虽与所得概念界定传统的关联紧密,但却因情形复杂需

要区别对待,故而各国基本上均通过法律文本予以权衡。

举例而言,美国税法虽立足增值概念,但仅将部分私人赠与情形纳入课税范围并专设税

目,〔75〕个人获取赡养费则经历过从部分纳入到全部排除的演变;〔76〕德国税法基于市场所得概

念认定私人之间的资产赠与不属于应税范围,〔77〕但却将超过一定额度的赡养费纳入应税范

围。〔78〕进一步而言,不同国家对于此类收入的课税判断不仅因循所得概念之界定,还受到本国

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影响,〔79〕系综合各种主客观因素后 “利益权衡”的结果,旨在使税收立

法及其适用能够符合本国个人所得税的规范目的、价值追求等。因此,考虑到该问题的重要程

度,对该问题更为适格的回答主体应当是立法机关而非行政机关。

2.个人之间无对价收入的税法处理逻辑具有异质性特征

从技术层面来看,即便我国立法者认为个人之间的无对价收入应当课税,考虑到此种收入课

税与否之判断因素较之于其他无对价收入而言更为复杂,若选择将其纳入偶然所得会扰乱该税目

的适用逻辑,故宜采用另列专项税目的方式对待。与其他无对价收入相比,在形塑个人之间无对

价收入的课税规则时,除应当考虑到收入获取无对价以及增加个人经济负担能力的因素外,往往

还要考虑到诸如行为发生场景的特殊性及由此所带来的价值冲突与征管成本等问题。以赠与为

例,个人之间赠与行为的发生情景既有可能在家庭成员之间亦有可能在家庭之外,且所赠与财物

既有可能是现金珠宝亦有可能是不动产或股权,而这些均有可能影响立法者的课税规则设计。

其一,鉴于 “婚姻与家庭为社会形成与发展之基础”〔80〕,税法往往给予婚姻家庭特别的制度

呵护。此种呵护不仅体现为特定费用扣除的设置,还可以体现在收入性质认定的特殊待遇上。举

例而言,一些国家采用以家庭为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单位,故家庭成员内部的收入流动自然不在所

得课税的视野之中。我国虽未采用家庭申报单位,但考虑到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流动往往系因家

庭作为社会保障最小单位而产生,对此等收入课税将可能侵蚀家庭保障功能的有效发挥。与之相

对,非家庭成员之间的赠与行为所基于的动因则较为复杂且并不涉及生存权保障等基础价值的呵

护问题,故可作为应税所得类型。其二,因个人之间所赠与财产的不同类型所带来的税收征管成

本存在差异,财产类型的征管成本也应当成为设计此等收入课税规则时的考量因素。税法制度在

设计时虽奉量能课税原则为圭臬,但亦应兼顾税收稽征经济原则,以避免立法规定脱离实际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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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6〕

〔77〕

〔78〕

〔79〕

〔80〕

SeeU.S.InternalRevenueCode,sec.102(Giftsandinheritances).
经1984年立法修订后,美国 《国内收入法典》第71条规定符合条件的赡养费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但该条款已于2017年

被立法删除。参见 〔美〕休·奥尔特、〔加拿大〕布赖恩·阿诺德:《比较所得税法———结构性分析》(第3版),丁一、崔威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另参见U.S.InternalRevenueCode,sec.71[Repealed.Pub.L.115 97,titleI,§11051(b)(1)
(B),Dec.22,2017,131Stat.2089].

在德国,私人之间的赠与虽不产生所得税问题,但受赠人需要缴纳 “遗产与赠与税”。SeeReuvenS.Avi-Yonah,
NicolaSartori&OmriMarian,GlobalPerspectiveonIncomeTaxation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11,p.43.

参见 〔美〕休·奥尔特、〔加拿大〕布赖恩·阿诺德:《比较所得税法———结构性分析》(第3版),丁一、崔威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311页。

SeeReuvenS.Avi-Yonah,NicolaSartori& OmriMarian,GlobalPerspectiveonIncomeTaxationLaw,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1,p.40.

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第3版),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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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能力或带来过高的征管成本。以俄罗斯税法为例,该国税法对于个人获赠收入的应税情形有两

方面限制,即身份限制 (即近亲属以外的自然人)和财产类型限制 (仅针对不动产、交通工具和

股份)。〔81〕身份限制之原因前文已述,而限制财产类型则显然是基于征管成本的考虑。

至此,我们已然可以看出,较之于个人从企业或政府处获取无对价收入之情形,个人之间收

入流动的课税因需要考虑价值冲突、征管可能等因素,致使其所需要的规则供给势必更为复杂。

因此,从技术层面而言,若与其他无对价收入均置于偶然所得税目内,将导致该税目适用逻辑的

无序,故宜单列税目或从所得税法中排除。举例而言,对于个人之间的赠与所得,学界往往更为

主张将之从所得税的范畴中排除并纳入遗产与赠与税的语境下讨论。〔82〕

总结而言,经立法修订后,我国 《个人所得税法》的所得认定模式实际已从 “非穷尽式正列

举”转为 “穷尽式正列举”模式。此种模式的转变虽然可能因现行立法无法穷尽各类所得而致使

实际适用中容易出现征管漏洞,〔83〕但鉴于前述分析可知,此等漏洞并不应通过偶然所得的兜底

化适用予以填补。质言之,本文对于偶然所得的定位分析始终秉持的是 “有限功能论”,即偶然

所得系与其他八项税目一样,均系覆盖范围有限的专项税目。针对未来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且无

法纳入既有税目体系的收入类型,应当通过立法者及时增补对应税目的方式以 “填补漏洞”,而

不应再次诉诸偶然所得的兜底化适用。立足实现此等功能定位,综合考虑我国宽税基的税制改革

方向、该税目的经济实质、其他应当呵护的价值及征管可能性等因素,偶然所得的解释思路应当

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应当以 “无对价收入”的性质外观取代 “偶然”的判断标准,以便

在实现收入广泛覆盖的同时也能够确保概念内涵的明确性以及与其他八项税目边界的清晰厘定;

其次,考虑到偶然所得的经济实质,在解释该条款时还应当对获取收入的行为性质予以考虑,以

排除纳税人基于持续获取收入为目的的连续性行为;最后,个人从各类主体处获取的无对价收入

类型中,仅应当将从政府、企业等非个人处所获取的收入类型涵盖其中,个人从其他自然人处所

获取的无对价收入应当由立法者基于立法政策的考虑予以单独立法或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

五、余论: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当何以作为

我国偶然所得项下的收入类型对于各国所得税法而言都是法律实施过程中的 “疑难问题”。

为此,本文虽已结合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趋势、偶然所得之特性等因素重构该税目的适用要件,但

其中仍有诸多模糊之处留待实践中予以进一步阐明。质言之,偶然所得解释适用中明确性程度的

提高还需要通过税法解释制度的配合完善予以实现。鉴于国家税务总局在实践中主导着我国税务

行政领域税法规范的解释,〔84〕且此等现状还得到 《实施条例》第6条第2款 〔85〕的肯认,故而

本文主要围绕国家税务总局的解释制度展开论述。具体而言,除应当遵守正当程序等普遍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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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euvenS.Avi-Yonah,NicolaSartori& OmriMarian,GlobalPerspectiveonIncomeTaxationLaw,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1,p.43.

参见施正文:《“应税所得”的法律建构与所得税法现代化》,载 《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第179页。
同上注,第175页。
参见叶金育:《国税总局解释权的证成与运行保障》,载 《法学家》2016年第4期,第119页。
《实施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个人取得的所得,难以界定应纳税所得项目的,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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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家税务总局围绕偶然所得的解释适用还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在解释适用的体系层面,国家税务总局应当采用 “一般规范+专项规范”相结合的解

释体系。一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应当及时出台 “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并在其中

明确偶然所得的基本认定标准和主要收入类型,为后续的专项文件出台和地方税务执法提供基本

指引;另一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应当结合前述认定思路梳理既有的专项规范,废止与之相悖的解

释性文件,并及时研判新型收入的税法定性,从而不断提高偶然所得解释适用的确定性程度。

其二,在解释适用的方法层面,国家税务总局应当采用 “抽象概念表述+类型化”相结合的

解释思路,并明确规定各类收入的应税与不征税情形。诚如前述,偶然所得的诸多解释要件在理

解时仍存一定的模糊空间,而 “当人们借助抽象 普遍的概念及其逻辑体系都不足以清晰明白地

把握某生活现象或者某种意义脉络时,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 ‘类型’(Typen)的思维方式”〔86〕。

为此,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中,除应当载明解释适用偶然所得的基本要件外,还应当对涵盖其中

的收入予以类型化的处理,并根据基本要件确定其税收定性,从而不断压缩偶然所得适用的存疑

空间。

Abstract:Underthecombinedeffectofconceptualambiguityandtheneedforuniversalincome

taxation,theinterpretationandapplicationofincidentalincomehavegraduallyevolvedfrombeing
centeredontheconcretizationofaleatoryincometobeingdistortedasasubstantivecatch-all

provision.Thisdistortedapplicationultimatelysatisfiesneithertherequirementofformal

statutorynortheprincipleoffairtaxation.Therefore,itisimperativetoredefinetheinterpretive

elementsofincidentalincomebyadheringtoitsstatusasaspecifictaxcategory.Specifically,

firstly,consideration-freeincomeshouldserveastheprimafaciecriterionfordeterminingwhether

atypeofincomefallsunderthisitem.Thisaimstobalancetheitem􀆳sbroadcoveragewith

conceptualclarity,andtoclearlydemarcateitsboundariesfromtheothereighttaxableincome

items.Secondly,groundedintheeconomicnatureofincidentalincome,incometypesderivedby
individualsfromcontinuousactivitiesundertakenwiththepurposeofobtainingsustainedincome

shouldbeexcluded.Finally,situationsinvolvingconsideration-freepaymentsbetweenindividuals

shouldberemovedfromthescopeofincidentalincome.Thetaxtreatmentofsuchpaymentsis

moreappropriatelyexplicitlyclarifiedbythelegislatureseparately.

KeyWords:individualincomelaxlaw,incidentalincome,catch-allprovision,taxlaw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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